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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综合素质测评认定工作组和民主评议
小组的决定

根据《蚌埠学院学生手册》中《蚌埠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

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为做好我院综合素质测评工作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成立了综合素质测评工作

认定工作组和民主评议小组。

一、学院认定工作组

组 长：王 媛

成 员：赵婧婧 丁瑞鸿

二、年级民主评议小组

组 长：赵婧婧 丁瑞鸿

成 员：解杨飞 张冰冰 张逸鹏 刘思雨 袁 倩

严承帅 彭前娇 赵 君 陈婉月 鉏浩甜

唐 昱 武子立 叶 馨 江昌宝 林遇诚

朱俊杰 江 鑫 崔汉文 王妍瑾 李佳诚

邵 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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